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東涌吊車條例草案》》》》

提交法案委員會的資料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載列《東涌吊車條例草案》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法
案委員會 ) 於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會議㆖要求的資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法案委員會於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第㆓次會議㆖，議
員要求我們就東涌吊車工程項目 (工程項目 )提供㆘列各事項的資
料–

(a) 香港國際機場附近㆞區的風切變及湍流資料；

(b) 工程項目的財務資料；及

(c) 就批予㆞㆘鐵路有限公司 (㆞鐵公司 )於昂坪發展主
題旅遊走廊的私㆟協約的條款。

3. ㆞鐵公司會分別提交工程項目的財務資料。

吊車系統於不同的㆝氣情況㆘的運作安全吊車系統於不同的㆝氣情況㆘的運作安全吊車系統於不同的㆝氣情況㆘的運作安全吊車系統於不同的㆝氣情況㆘的運作安全

4. 吊車系統的操作，是由懸掛在纜索系統的吊車行駛於纜

塔、轉角站塔及終點站之間。不同方向的風速，而非風的變更，是

關符系統的操作的因數之㆒。東涌吊車系統的設計、操作及保養將

受《架空纜車 (安全 )條例》(第 211 章 )及其附屬法例  -《架空纜車 (操
作及保養 )規例》 - 所規管。該規例訂明該系統於惡劣的㆝氣㆘操作
的安全要求，包括有關系統須於指定情況㆘減速操作或暫停操作的

要求。

5. ㆞鐵公司所提交的設計顯示，東涌吊車系統可於香港常

見的㆝氣情況㆘，包括強風、季候風及閃電等情況㆘操作。㆞鐵公

司將會安裝㆒些風力監察儀器以監察季候風的風速及風向，確保吊

車系統的安全操作。該設計亦會包括適當的閃電保護裝置。此外，

㆞鐵公司亦會沿吊車路線安裝閉路電視以監察吊車系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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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鐵公司在徵詢香港㆝文台 (㆝文台 )的意見後，已於北大
嶼山郊野公園的策略性位置安裝了 4 個臨時風力監察儀器，以收集
吊車系統路線㆖的情況的數據。㆞鐵公司亦會把收集到的數據提交

㆝文台。吊車系統，亦包括於所有纜塔設有長期的監察站，以提供

吊車路線㆖即時的風力情況的資料。

7. ㆝文台與㆞鐵公司會繼續交換有關風力的數據。

8. 風速的數據與風切變的數據不同。附件 A 載列有關香港
國際機場的風切變事件的數據。

昂坪主題式旅遊走廊的私㆟協約昂坪主題式旅遊走廊的私㆟協約昂坪主題式旅遊走廊的私㆟協約昂坪主題式旅遊走廊的私㆟協約

9.       昂坪是本港其㆗㆒個主要的旅遊景點。可惜，過去數年，
前往該處的遊客數目持續㆘降。該處的設施必須更新及改善，才可

令該處成為更重要的旅遊景點。我們在 2001 年 1 月徵詢立法會的意
見時，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委員也表示，應在昂坪進行配套發展，

以配合吊車系統的發展。

10. 我們已考慮在昂坪應如何推行旅遊發展。任何這類發展

項目都應保留該區的自然寧靜環境及宗教特色，並與之融成㆒體。

在小心的考慮及與各有關方面詳盡的商討後，有關部門已制訂㆒個

規劃大綱圖，該大綱圖包括在昂坪終點站旁開始，發展㆒個提供

6,000 平方米的商用樓面面積的主題式旅遊走廊。

11.      多個落實發展旅遊走廊的方案已被考慮，特別是讓私營
機構參與的機會。在減少公營部門參與的原則㆘，我們認為不應採

納政府參與發展或政府出資發展“旅遊走廊”設施的方案，因為當

㆗涉及發展和管理商業設施。

12.  我們認為採納把旅遊走廊的發展權批予日後專營者的方

案是恰當的，有關方案，可確保吊車系統與這些設施的發展時間能

互相銜接，既可作為商業㆖的誘因，促使專營者盡早發展有關的配

套設施，亦可促使專營者以貫徹㆒致的方式，發展和管理該項目及

其他配套設施，成為㆒個綜合的旅遊景點，從而令有關設施的質素

和水準有較佳的保證。專營者亦可減少該項目與 “旅遊走廊 ”在施工
計劃㆖的銜接問題及技術㆖的限制。



–  3  –

13.     有關發展 “旅遊走廊 ”的土㆞會以私㆟協約方式，以類似該
項目的商用㆞方的條款批出，包括 30 年的期限以配合專營期，以及
按十足市值即時支付㆞價。

14. 根據昂坪分區規劃大綱圖 (附件 B)，旅遊走廊東面鄰近未
來露㆝廣場的㆞帶 (b)(ii)，只容許作展覽廳、郊野學習㆗心/遊客㆗心、
博物館、政府用途及公園及花園之用。考慮到寶蓮寺對有關發展與

昂坪的文化特色環境的協調的顧慮，商業活動將限制於昂坪㆗心西

面㆞帶 (a)及 (b)(i)㆖；快餐店及餐廳的用途將被進㆒步限制於連接吊
車系統昂坪終點站的㆞帶 (a)㆖。發展亦將受到多項規劃㆖的限制，
例如發展密度及建築物高度的限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5.   我們邀請委員備悉這份文件的有關資料。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旅遊事務署旅遊事務署旅遊事務署旅遊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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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香港國際機場風切變事件的香港國際機場風切變事件的香港國際機場風切變事件的香港國際機場風切變事件的數數數數據據據據

根據香港㆝文台 (㆝文台 )的資料，在航空界㆗的定義，風
切變是指多於數秒的風向及 /或風速的轉變，令到飛機遇到的逆風或
順風有所轉變，而導致飛機的升力改變。多於 15 海浬的逆風或順風
的轉變被認為是㆒個需要飛機師即時及適當㆞採取糾正行動的重要

風切變。大部份於香港國際機場的風切變事件都在春季發生及受流

經大嶼山島㆖山區的空氣影響而出現。

2. 湍流的成因是空氣的不規則快速流動。湍流會做成快速

的撞擊或搖動但通常不會對飛機的航道有重大影響。

3. 自從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9 年 7 月開幕到 2002 年底的
4 年半內，共收到飛機師提供 1,302 次重要風切變的報告。這數字相
等於進入及離開機場的所有航班的 0.16%。於同時期收到的㆒般或
強烈湍流報告共 345 個，相等於進入及離開機場的所有航班的
0.04%。




